高雄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自治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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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條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，於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(以下簡稱實驗教育)，依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第四項規定制定本自治條例。
第2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實驗教育，係指學校教育以外，非以營利為目的，依國民教育法第一條及第七條規定之精神，以實驗課程為主要內容，不在固定校區或以其他方式所實施之教育。

第3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教育局。

第4條 辦理實驗教育者應具有行政程序法第二十一條之當事人能力，並應依實驗教育之目的，擬訂計畫書於辦理之學年度當年一月一日前，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。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：

一、申請人

二、實驗教育計畫之名稱。

三、實驗教育之目的及其方式。

四、實驗教育之地點。

五、實驗教育之對象。

六、實驗教育之期程(以學年計)。

七、實驗教育之內容，含課程與教學、學習領域、學程、教材教法、學生評量等。

八、師資。
九、教學資源。

十、經費來源及籌措方式。

十一、預期成效。

十二、主持人及參與研究人員之相關資料。

主管機關應於受理前項申請之日起二個月內為准否之決定，必要時，得延長二次。

第5條 設籍高雄市且有居住事實之國民教育適齡學生，不分年級，均得參與實驗教育。

第6條 主管機關應設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委員會(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)，負責實驗教育之審核、諮詢及主管機關交議之申訴事宜，以維護學生學習權益。

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，對於實驗教育未依計畫執行而不服者，得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訴。

第7條 審議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，除本府教育局局長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外，其餘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之：

一、本府教育局代表三人。

二、專家、學者代表三人。

三、校長代表二人。

四、教師代表二人。

五、家長代表二人。

六、民間教育團體或機構代表二人。

前項委員任期一年，得連任之。任期中出缺時，得補聘（派）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

審議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。但得依規定支領交通費。

第8條 審議委員會開會時，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以出席委員總額過半數議決之。必要時，得邀請申請人或相關人員列席。
第9條 主管機關應指定特定學校辦理參與實驗教育學生之學籍相關事宜。
第10條 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，其修業年限依照國民教育修業年限，並通過評量成績及格者，頒發畢(修)業證書。
第11條 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，因故無法繼續參與者，應依相關規定返回戶籍所屬學區學校，經學校評估後編入適當年級就讀。
第12條   參與實驗教育學生資料應予以保密。
第13條 實驗教育之教育工作者得由具有相關專長者擔任之，不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限制。
第14條 主管機關得於不影響學校及政府有關機構正常運作原則下，協助實驗教育之學生使用學校及政府有關機構之資源。
第15條 主管機關對於實驗教育之實施，應成立輔導小組予以輔導與評鑑。辦理實驗者應於每一學年度及實驗計畫結束時，向主管機關提出成果報告。
第16條 辦理實驗教育者有辦理不善，違反實驗教育精神、理念、目標，或有不法情事者，主管機關得經審議委員會之審議，視其情節輕重，予以限期改善或廢止其許可，停止辦理實驗計畫。
前項實驗教育經廢止許可者，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應令其返回戶籍所屬學區學校就讀。違反者，應依強迫入學條例處理之。

第17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
